
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

鉴于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相电力”）拟收购卧龙电

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100%股权、合肥星波通信股份有限公司67.54%股份，为

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，按照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规定，本公司谨在此郑重

承诺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已提供了本次交易所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准确的、完整的原始书面

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并无隐瞒、遗漏、虚假或误导之处； 

2、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同时承诺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

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，资料副本或

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，所有文件的签名、印章均是真实的，并对所提

供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； 

3、本公司的上述承诺如与事实不符，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

责任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特此承诺。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资料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的承诺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
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关于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

鉴于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相电力”）拟收购卧龙电

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100%股权、合肥星波通信股份有限公司67.54%股份，按

照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规定，本人作为红相电力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

在此郑重承诺如下： 

1、本人已提供了本次交易所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准确的、完整的原始书面材

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并无隐瞒、遗漏、虚假或误导之处； 

2、本人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同时承诺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

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，资料副本或复

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，所有文件的签名、印章均是真实的，并对所提供

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； 

3、本人的上述承诺如与事实不符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，

给红相电力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 

4、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，在案件调查结

论明确之前，本人将暂停转让在红相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。 

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特此承诺。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关于提供资料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承诺》之签署页） 

 

全体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杨  成           杨保田           杨  力          吴志阳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唐炎钊            陈守德          尹久远 

全体监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陈耀高                  王新火               林庆乙 

高级管理人员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杨  成           吴志阳            罗媛          马露萍 

       

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月  日 




